
 

 

台灣數位寬頻機上盒收費辦法 

使用方式 收費辦法 附帶規定 

買斷 1. 定價為參仟參佰

元(含智慧卡、遙

控器) 

2. 智慧卡每張費用

為參百元。 

1. 本公司如更換頭端鎖碼技術或設備，致原

數位機上盒不能使用，將無條件為買斷時

間未達三年之訂戶更換數位機上盒。 

2. 數位機上盒如有損壞，並可歸責於訂戶使

用不當時，訂戶應負損壞賠償之責。 

3. 原附遙控器 汰舊換新時，每具價格壹佰

伍拾元。 

租用 1. 租用保證金：每台

定為玖佰元 

2. 租金：每月租金定

為壹佰元(含智慧

卡、遙控器) 

1. 訂戶向租用之日起二年內退租者，無息歸

屬保證金予訂戶，且訂戶應歸還原租用之

數位機上盒。 

2. 訂戶繳交租金已滿二年並再續租者，每月

租金由原繳交保證金抵扣，自原繳保證金

全數抵扣之日起，該數位機上盒所有權歸

訂戶所有；如訂戶於原繳保證金未全數抵

古租金時辦理退租，則本公司將無息歸還

剩餘之保證金，且訂戶應歸還原數位機上

盒。 

3. 數位機上盒如有損壞，並可歸責於訂戶使

用不當時，訂戶應負損壞賠償之責。 

4. 原附遙控器 汰舊換新時，每具價格壹佰

伍拾元。 

借用 1. 借用保證金每台

定價為伍佰元

(含智慧卡、遙控

器)。 

2. 訂購付費頻道套

餐可享優惠價

格。 

1. 訂戶採借用辦法借用數位機上盒者，於歸

還數位機上盒時本公司無息歸還借用保

證金伍佰元。 

2. 借用期間訂購付費頻道套餐可享優惠價

格。 

3. 數位機上盒如有損壞，並可歸責於訂戶使

用不當時，訂戶應負損壞賠償之責。 

4. 原附遙控器汰舊換新時，每具價格壹佰伍

拾元。 

自備 1. 原訂戶裝置費：一

戶一次訂為伍佰

元(含同時設置多

1. 機上盒如有損壞，並可歸責於訂戶使用不

當時，訂戶應負損壞賠償之責。 

附註：原附遙控器 汰舊換新時，每具價格壹



機)。 

2. 新訂戶裝置費：免

收裝置費。 

佰伍拾元。 

 


